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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教育期初工作研討

1、 依據：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106學年度工作計畫。
2、 目的：促進各教育階段特教業務承辦人及教育人員，瞭解聽障教育相關資源並加以應用，並以過往經驗進行交流，提升本市特教服務效能與品質。
3、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聽障教育資源中心。
4、 研習時間：105年9月13日（星期三）13時30分至16時30分。
5、 研習內容：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13:10-13:30
	報到
	

	13:30-13:50
	聽障教育資源中心簡介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葉宗青校長
聽障教育資源中心 樓　威主任

	13:50-14:20
	工作說明
1. 聽障生各教育階段鑑定安置，相關時程說明。
2. 新、舊生申請巡迴教師相關事宜。
3. 生涯轉銜研習宣導。
4.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教具輔具借用方式說明。
5. 聽能評估及聽力師入校工作事項。
	聽障教育資源中心
行政業務團隊
力靜搖教師、陳建安教師
李偉誠教師、吳若琪聽力師


	14:20-14:30
	休息

	14:30-16:00
	聽覺障礙學生學習輔具使用說明
	葉弘遠 聽力師

	16:00-16:30
	綜合座談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葉宗青校長
聽障教育資源中心 樓　威主任
聽障教育資源中心 業務團隊  


6、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啟聰學校地下1樓演講廳。(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20號)
7、 研習對象：
1、 本次研習預計錄取100人。
2、 臺北市具有聽障學生之各級公私立學校(含幼兒園)，請派特教組長/業務承辦人、特教教師或導師參加。
3、 若人數額滿，依照下列資格依序錄取
1. 臺北市各級公私立學校具有聽障生之特教承辦人員。
2. 臺北市各級公私立學校對於聽障相關業務申請與資格以及聽能管理有需求或興趣之人員。
3. 對於聽語障相關業務申請與資格以及聽能管理有需求或興趣之人員。
8、 研習報名：
1、 即日起至106年9月8日(星期三)止。
2、 臺北市各級公私立學校具有聽障學生之幼兒園特教組長、召集人、特教業務承辦人員、特教教師及導師，每校至少派一名人員參加。
9、 備　　註：
1、 參加本研習教師惠請學校准予公假，全程參與研習者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
2、 參與教師請於研習結束5日後，逕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查詢研習時數。
3、 本案後續相關事宜請逕洽聽障教育資源中心，輔導服務組陳建安老師，
電話(02)2592-4446 #603、傳真：(02)2595-0801。
4、 本校不提供停車位，請多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前往。
(公車302、304、223、601；捷運大橋頭站、捷運圓山站)。


